关于200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有关事项的通知

　　为了做好200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有关注意事项 

1． 我校200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工作，自2004年1月12日开始，3月20日截止。
　2．本次申请包括：面上项目(包括自由申请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香港澳门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联合资助基金项目、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项、数学天元青年基金等。各类项目（包括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在2004年度的拟资助范围和申请要求，详见《200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以下简称《2004年项目指南》）。其他类型的项目，将另行公布指南引导申请。 

　　3．请申请者认真阅读自然科学基金“关于200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与结题申报有关事项的通告”、《2004年项目指南》和各类项目的管理办法，详见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www.nsfc.gov.cn，其中《2004年项目指南》也可到各学院或校科技部查阅。 

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新版，请申请者从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www.nsfc.gov.cn下载中心下载(不再下发纸质表格)，按附件说明撰写并签字后一式二份(含原件一份)和电子申请书一起报校科技部。电子申请书和纸质申请书的内容必须一致。难以电子化的附件材料随纸质申请书一并报送，电子申请书可发电子邮件kybao＠nuaa.edu.cn提交，或在交申请书纸质文件时提交软盘。

5．为提高申报质量，学校将开展校内评审，务请申请者将纸质申请书一份于2004年3月5日前交校科技部。申请者根据评审意见修改申请书，于3月20日前交校科技部。

6．请各学院积极组织动员教师和研究人员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各类项目，并按学校规定的时间统一上报。

                                          校科技部

2004年1月12日

